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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公用事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设施保障产业，自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政策

于2013年密集出台以来便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积极探索PPP发展模式的主战场。PPP模式的最大变革是城

市公用事业发展中政府规制和市场竞争的关系经历了由以往二者相互对立到融合互补的过程，这是城市

公用事业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即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开始由政府政策规划为主导逐步转变为依靠合同

关系的“公私合作”市场化模式。这种依靠合同关系的治理方式为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不断提升

着城市的管理和运行效率，促进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潜在收益的提高。但同时，在全新的合同式治

理框架下，随着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被逐步取代，城市公用事业的市场化过程也遇到了诸多现实

复杂的问题，利益博弈、信息不对称、监管缺失、政治风险等一系列困难对这种全新的合同式治理方式

不断提出挑战。因此，全面系统认识依靠合同基础的公私合作(PPP)关系下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

政府与市场关系困境，正确把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公用事

业发展体制，已经成为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不可回避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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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frastructure guarantee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rban 
public utilities have become the main battlefield for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o actively explore 
the PPP development model since th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policy was launched in 
2013. The biggest change of PPP model i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market compet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public utilities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from mutual opposition to integra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This is a major change in urban pub-
lic utilities management mode, namely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public utilities start policy plan-
ning by the government as the leading gradually to rely on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pub-
lic-private partnership” market-oriented model. This governance mode relying on contract rela-
tionship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urban development,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effi-
ciency of urban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al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otential income. But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new contract 
type governance framework,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leading mode 
being gradually replaced, the marketization process of urban public utilities has met a lot of com-
plex problems; a series of difficulties, such as interest game, information asymmetry, lack of su-
pervision, political risk and so on, constantly challenge this new contract governance mode. 
Therefore,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dicament of the govern-
ment-market relationship i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urban public utilities under th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based on contract, correctly grasping a series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utilities that suits the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have become the unavoidable focus 
issu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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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改革开放后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以来，我国的各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快速发

展，与之相伴随的，是公用事业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最为突出的是城市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长期以

来，我国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基本都是集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于一身，政府垄断经营几乎成了公用事业

发展的主基调。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的不断提高，这种垄断型的公用事业发展模

式逐步暴露出巨大的弊端，传统的公用事业管理体制和运营模式已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需要探索更加合理和积极的发展机制。为了改变传统运营体制的困境，我国政府先

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举措来脱离困境。其中，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作为公共基础设施中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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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公用事业发展的新模式，近年来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这种新发展模式

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与民间资本进行合作，以达到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目的，这

种模式大大提高了政府管理运行的效率，避免了政府“供不应求”局面的进一步扩大，有效控制了政府

和市场的失灵。在这种背景下，公私合同式的模式开始出现在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如公共服

务外包合同、特许经营合同等。这种依靠合同关系建立起来的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公私合作”治理的模

式，被称为合同治理(governance by contract)。本文将基于合同治理这一基础概念，通过梳理我国公用事

业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重点分析其在 PPP (公私合作)模式下的运作过程，通过其演进过程来看政府

与市场关系的博弈和平衡，以此探讨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改革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改

善其今后的发展。 

2. 合同式治理的提出背景及其内涵 

新公共管理运动引发了治理方式的重要变革，促使合同治理(governance by contract)开始进入公共管

理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传统的分析框架上加入了一种新的研究途径——契约主

义，即设置了一种依靠合同规制发展的体系。其本质目的是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促使政府从提供公共

服务的制度框架中挣脱出来，并以竞争性的市场服务外包机制来部分取代或补充传统的公共服务供应体

系，从而减少供应成本，解放政府生产力，将政府的职能重新拉回到宏观政策的制定方面。近年来，随

着私人资本大规模涌入公共服务领域，依靠合同保障的“公私合作”方式成为政府与市场交流的主要载

体，这也促使政府从传统的单向治理模式向双向合作的治理模式转变，“合同式治理”正逐步成为政府

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 

2.1. 合同治理的提出 

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多为以权力为基础的建立在规则、机构和政治等级上的纵向治理模式[1]。这种

带有强权式的治理模式虽然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在人类社会发展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内外部主客观

因素的变化更加复杂，传统依靠权力去推动社会治理的模式已然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求。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英美等国率先掀起的以市场化和民营化为主的政府改革运动很快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各国相继展开了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政府特许经营、政府服务外包等一系列改革，这段时间内政府集

中改革运动后来被克里斯托弗·胡德(Christopher Hood)称之为“新公共管理”[2]。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

催生出了很多新的政府治理工具，合同治理便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所谓合同治理，简言之是

一种在民主政治框架下以合同为内在协调机制有限地将政府权力让渡给市场主体，从而形成的一种契约

形式的高效合作治理新模式。国内合同治理的开端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国有企业承包经营制和政府

内部管理的目标责任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合同治理在我

国也得到了相当范围的拓展。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在治理模式由“权威机制”向“协商机制”转变

的大背景下，合同治理的发展弥补了诸多传统治理方式的弊端，合同式治理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治理时代。 

2.2. 合同治理的内涵 

上文提到，在传统的政府治理形式中，治理的有效性建构在依靠规则、机构和政治等级的科层关系

基础上，合同式治理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改变了这种结构关系，转向了依托民主政治的平等、自由、合作、

互惠等原则下的合作协调机制([3], p. 51)。这是一种新的治理社会的有效形式，通过实行合同式来实现政

府公共管理、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以及整合资源配置和公共管制([4], p. 169)。其内涵集中体现在合作关系

和利益分配层面，合作强调了政府和承担外包服务的市场主体之间为实现既定目标的一种有效存在关系，

二者是互相依赖和促进的，因存在目标的共同性而具有良好合作关系的基础。利益分配则体现了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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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过程，这也是传统治理模式向合同治理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多发点和政策建议集中点。平等互惠的利

益分配原则更有利于合同治理模式发挥作用，是公私合作有效进行的价值基础。表 1 反映了合同治理的

内涵分布状况： 
 
Table 1. Connotation distribution table of contractual governance 
表 1. 合同治理内涵分布表 

环节 内涵 价值关注点 

合作关系 平等；协商；互惠；自由 精神层面 

利益分配 平等；互惠；包容；共享 物质层面 

 

合同治理的有效开展依赖于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和平等的利益分配体系，在这种全

新的治理模式下，所有的行为主体作为合同双方的执行者，应该享有平等的存在关系。传统意义上，政

府作为权力的行使者，不免与非政府主体之间产生隔阂，但在合同治理模式下，政府作为合同的签订者、

利益的收获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应该保持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二者作为合作者，一

旦合同生效而进入共同的利益圈，便需要时刻保持平等、协商、互惠和自由的合作关系，政府不应该用

公权力对市场主体的合法行为加以约束，而市场主体也不应该因完全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害社会效益，这

是合同治理有效进行的基础，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其精神层面的保障。再者，是合同治理模式中矛盾的高

发点和集中点，也是需要时刻关注和解决的重点问题，即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合同治

理强调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协商关系，意味着政府行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单向且强制的过程，合作过程必

须强调对双方基本利益的保障，必须充分尊重合作双方的意愿和权利，倡导用协商与沟通的方式解决矛

盾，达成一致意见。在二者利益的分配上，应该是互惠和共享的，传统的城市公用事业由政府掌握是一

种主要强调公共利益的发展方式，合同制将一定量的公共服务外包之后，就改变了相应的利益关系，成

为需要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发展方式。但是在现代公共行政关系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并不是

完全对立和冲突的，尤其在合同式下，二者是相互依赖和包含的过程，因此，强调公平互惠的利益分配，

是合同治理的另一大重要内涵。 

3. 我国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演进体系 

3.1. 我国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原因 

我国传统的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体系是集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于一身的政府主导体系，而传统理论认

为，在具有高度垄断性的行业之内，市场无法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速度越来越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由此直接导致了城市

居民生活对公用事业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但由于在传统供给体制内，政府的灵活性已大大降低，现有

的发展状况已然远远无法满足公众需求，而政府部门面临高压力的市场需求，由于供给有限而不得不调

整供水、供热、供气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效率低、质量差、太落后”等字眼几乎成了城市公用事

业的独有标签，城市公用事业领域的一系列困境要求我国政府不得不尝试改革现存机制。此外，由于社

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和新技术、新产业的大规模出现，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再扩大化，这种趋势不仅削弱

了政府垄断的程度和范围，还创造了全新的竞争领域和竞争关系。比较突出的比如城市路网的投资建设、

电力设备的生产与电力输送、电子通讯行业的快速发展等等。再者，是公用事业所提供服务的性质而言，

由于公共产品的可替代性比较强，消费者在面临高昂的服务价格和低下的服务质量时，往往选择其他替

代产品或服务，这对具有垄断性质的政府而言，无疑是极具打击性的。比如当城市公交车消费价格高昂

时，人们会选择私家车或自行车甚至徒步等方式出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引进市场主体激发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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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促使服务价格的降低和质量的提升。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在内外部环境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公用事

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责任者与生产者分离的可行性，即政府有责任组织和监管相关设施的生产，但不

一定亲自建设和运营，可以交由市场来完成。由此，我国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道路逐步铺开。 

3.2. 我国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发展模式 

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尝试利用非政府投资发展城市公用事业[5]。2000 年以后，

中央政府更进一步出台政策，鼓励非公资本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建设、运营和管理。自 2003 年开始，我

国城市掀起了一场城市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浪潮[6]。在这段时间内，国内产生了各种形式不同的公用

事业市场化发展模式，表 2 是几种主要的发展方式： 
 
Table 2. Brief list of main modes of marketization development of urban public utilities 
表 2. 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发展主要模式简表 

模式 主体 合作形式 合作基础 

BOT 模式 政府–私人主体 “建设–运营–移交” 契约文件/特许合同 

合资模式 国有单位–项目公司 项目制 合同 

直接购并模式 外资/民营资本 直接并购，改造经营 合同 

民营企业独资经营模式 政府–企业 政府服务外包 合同 

公私合营公司模式 特殊目的公司 政府采购 特许合同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与运营的方式，是“建设—运营—

移交”模式的简称。BOT 是政府通过和私人主体之间通过签订契约文件或特许合同，将政府所需的公共

基础设置建设任务移交给私人主体并允许他们负责建设和运营，并允许其在特许合同期限内通过这些基

础设施产品获得合法的利润来源，但私人主体需要在特许合同期满以后，将所有产品无偿全部移交给政

府部门。但在特许期内，政府部门对这些基础设施产品不具备任何产权，只能在契约或特许合同允许的

范围下行使一定的监督和管理权限，而私人主体却具有完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特许合同期限内行使

一切合法权利。 
合资(Joint venture)模式是某个地区针对某一特定的项目成立专门的项目公司，并由项目公司承担该

项目的所需资金，然后由该地区的国有单位提供资产并与专门项目公司进行合作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并

最终由合资公司负责该项目的运营管理。合资模式以合同为基础，是一种项目制营运方式，当合同期满

以后，如果合作双方达成一致，决定不再继续延长合作期限，那么该合资公司的固定资产性质将直接转

为国有。 
直接购并(Direct acquisition)模式是在社会公用事业服务需求急剧增长，而原国有或部分私有企业无

法提供更好的服务以满足消费需求时，将由新生资本力量对其进行直接购并，并对原有经营环境和设备

等进行系统全方面的改造，依托新的技术力量进行运营。在这种模式下，新的社会资本力量的进入减轻

了原有企业的经营压力，并依托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降低了成本，提供了更加质优价廉的服务，大幅度

减轻了政府财政压力。与此同时，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流入提高了公用事业服务的运营效率和

服务质量，大大促进了公用事业服务的市场化改革。 
民营企业独资经营(Private enterprise sole proprietorship)模式是一种政府服务外包的发展模式，是政府

部门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权限在合同期限内完全移交给企业经营和管理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

民营企业可以充分发挥自主的灵活性，参与市场竞争，且由于民营企业自身拥有较为完善的激励控制机

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供给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减轻了服务成本和政府压力，提高了城市公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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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质量。 
公私合营公司(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company)模式即近年来快速兴起发展的 PPP 模式，是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服务中的一种项目制运作模式，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进行合作。针对服务需求，政府部门通

过采购的形式刺激市场上面企业(私人单位)进行竞标，然后由政府部门选择最合适的企业进行合作并与中

标单位成立专门的特殊项目公司，签订相应合同并由特殊项目公司进行运营和管理。这种合作模式的优

点是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基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通过特许合同达成协议，形成了“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伙伴关系，政府部门因此而能够提供更好的公益事业服务，企业也能承担更低

的经营风险，获得较为可观的经营利润，自 2013 年开始，我国 PPP 相关政策开始密集性出台。 
综上所述，基于特定时代背景和供需关系的不同，城市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模式也有所不同，但整体

上而言，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是大势所趋，其发展模式的更新也是针对现存问题的正向反应，其演进

路径基本呈现出“发现问题–模式更新–进一步市场化”的趋势。 

3.3. 城市公用事业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演化 

上文提到，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过程当中的矛盾多发点是来源于政府公共部门与市场私人部门

的合作关系和利益分配方面，其中主要的便是政府规制和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演变问题，总的而言，二

者的关系经历了从对立到融合的过程，表 3 反映了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主体关系

演化的三个阶段： 
 
Table 3. A brief list of the evolution stag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the reform of urban public 
utilities 
表 3. 城市公用事业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阶段简表 

阶段 时间 理论 关系 问题集中点 

政府包揽期 20C30S-20C60S 政府规制理论 二元对立 政府财政压力巨大 

市场迷信期 20C60S-20C70S 市场竞争理论 竞争互补 低效劣质&经营困难 

政企合作期 20C80S- 政企合作理论 互补融合 逐利性 + 公益性 = 合作协调 

 
20 世纪 30 年代至 20 世纪 60 年代左右是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的政府包揽时期，这个阶段内全球各国政

府基本都包揽了本国的公用事业供给服务，市场主体在此阶段内未能进入公用事业供给服务领域，受到传

统政府规制理论的影响，政府与企业长期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政府部门也因此承担着巨大的财政压力。

全球范围内政府公权力的绝对垄断，使市场力量处在一个弱势地位，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完全忽略了市场

竞争的作用。这种模式在发展之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

球化进程的加快，国有化治理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暴露，最严重的便是因缺乏市场竞争和完善的激励奖惩

措施而导致的效率低下，不仅如此，随着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公用事业的供给服务质量也日趋低劣，已

然无法满足民众的生活需求。社会矛盾开始逐步显现，城市公用事业发展进入严重的瓶颈期。 
20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70 年代间是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的市场迷信期，这个阶段内由于消费者需

求的急速上升和政府部门供应不足，导致城市公用事业供给服务出现明显的发展短板，政府由于经营困

难而增加购买成本，但财政压力却始终居高不下，被严格规制的公用事业因缺乏市场竞争机制的调节而

暴露出服务低效劣质以及管理和经营困难重重的困境。此外，加之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兴技术

冲击了政府部门传统落后的供应体制，使得原本的自然垄断行业或行业中的部分环节具备了可竞争的条

件，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开始陆续放松政府规制，给予市场主体更多的灵活性并尝试引进市场竞争机制，

城市公用事业发展逐步开启了民营化的时代。这个阶段内，在市场竞争理论的影响下，政府和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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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呈现出竞争与互补的关系。但之所以将这一时期称之为“市场迷信期”，主要是由于前一阶段内由

于政府失灵而带来的社会矛盾让人们对市场的调节机制产生了一种“迷信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

出民众对政府放松管制并将其转交给市场执行的期待。此阶段内，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取得了相当程度

的进展，在一定时空领域内大大减少了政府的财政和舆论压力，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但快速

民营化的浪潮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是由于监管缺失使得市场主体提供公用事业服务的质量无

法得到保障，民营资本的逐利性本质与公共事业的公益性矛盾进一步加剧，没有系统的法规去明确服务

责任与监管责任，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亟需迎来新的变革。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是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的政企合作期，这一阶段内受政企合作理论的影响，政

府与市场主体之间主要是互补与融合的过程，公用事业改革也逐渐迎来发展的新时期。由于上一阶段内

市场迷信化的过度影响，公用事业民营化危机持续酝酿，各国政府部门开始探索建立公用事业民营化的

监管机制。与前期完全民营化不同的是，此阶段内政府部门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相继引入法律和制度

的保证。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各学科领域均尝试运用各自研究优势，从更广泛的规制环境制度层面深

入探求规制与竞争的关系。各国政府也发现，良好的城市公用事业供给模式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公共部门，

但也不能将权力完全下放至市场私人部门，需要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放在更加付复杂的新时期

环境当中，探寻制度环境与市场机制、法律体系以及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政府与

市场关系从二元对立走向制度框架下的互补融合，为政府规制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打开了更为广阔的

空间[7]。通过调节，私人资本的逐利性与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得到了互补和融合，政企合作(公私合作)(PPP)
的模式逐渐成为了政府与市场博弈的均衡点，也进一步优化着城市公用事业的供给服务模式。 

4. PPP：新时期城市公用事业合同式治理的政策工具 

我国在经历了以融资为目的的 BOT 模式和“特许经营”为主等几个关键且艰难的公用事业改革发展

期之后，逐步迎来了符合我国国情的 PPP 规范化与标准化发展阶段。本节将介绍 PPP 模式的内涵、在中

国的主要发展模式、当前发展的瓶颈与障碍以及公众认知方面的部分误区。 

4.1. PPP 模式的内涵 

PPP 直译为“公司合作伙伴关系”，在国内被解释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8]，关于 PPP 的定义，

学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表述，但可以归纳出公私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

四个要点[9]。PPP 背后的公私合作理念在中国由来已久，但其真正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则起源于 2013
年左右中央相关政策的密集出台，尤其是财政部在《关于 201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首次提

及 PPP 的概念并明确了要“推广运用 PPP 模式，支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城镇化建设资金保障机制”。自

此，各级政府关于推动 PPP 项目发展的相关政策便密集颁布。根据现有研究[8]，中国的 PPP 发展道路大

概可以分为探索、试点、推广、调整以及规制等五个阶段(表 4)。 
 
Table 4. The development of PPP in China 
表 4. PPP 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阶段 时间跨度 理论背景 现实背景 主要社会资本 

探索 1984~1992 年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吸引外资 外资企业 

试点 1993~2002 年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分税制改革 外资企业 

推广 2003~2007 年 放宽非公有资本市场准入限制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民营企业 

调整 2008~2012 年 “中国模式”思潮 金融危机，四万亿刺激计划 国有企业 

规制 2013 年~今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三期叠加”，经济新常态 各类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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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在我国全面深入发展的时间还较短，简言之，PPP 是一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在基础设

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由政府力量与社会资本的融合发展取代了传统政府主导的

单一供给服务模式。尤其在党的十八大对“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进行重新界定以后，PPP 对我国实际的发

展产生了更加积极的影响。PPP 模式的推行，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并进

一步释放政府生产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4.2. PPP 国内主要发展模式 

从当前 PPP 模式在国内的发展实践来看，主要有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和股权合作这三种方式。根据

目的、合同期限和项目种类的区分，三种发展方式在实际过程中有所不同，各有针对性。 
购买服务在操作类型上类似于政府服务的外包，在整个项目流程当中，政府负责承担资金投入，而

社会资本则负责整个项目链条中的几项职能，诸如规划设计或设施建造等，社会主体力量主要行使的职

能是在政府的委托下进行项目的运营和管理。购买服务的类型又有委托运营和管理合同之分，二者的目

的相同，都是为了引进的管理技术，只在合同周期上面略有不同，委托运营一般是 8 年以内，管理合同

一般在 3 年以内。此外，由于这种形式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融资，所以市场力量承担的风险十分小，他们

也因此能够更有积极性去贡献出先进的管理经验。 
特许经营是 PPP 模式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指政府采用竞争方式授权合法的组织通过协议(合同)

明确权利和风险，市场主体通过竞标的方式争夺项目运营权，政府则授权中标单位在合同期限内依法通

过运营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获取利益，当合同期满之后再由市场主体将所有权和运营权整体移交给

政府，这种经营方式目前主要适用于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和市政工程这五个特定领域。特

许经营在类型又有区分，主要有三种，但除了第一环节的流程有差异之外(分为转让、改建、建设)，其余

两个环节均为运营和移交。特许经营的合同期限一般为 20~30 年，旨在引入资金和技术，化解政府部门

的财务风险。 
股权合作是 PPP 模式的第三种运营方式，是政府公共部门让渡一部分国有产权给私人持有。股权合

作是指政府部门出让资本之后，由社会私有资本负责项目的设计、融资、建设、运营以及管理等全方面

的工作，这种模式下，政府的供给服务职能相对弱化，但对市场私人主体的监督职能则进一步增强，且

依靠合同的形式来保证这种合作关系是长期的。因此，股权合作的目的主要是引进市场的资金与技术，

并适度多下放权利给到市场，以增强市场主体的灵活性，提升公用事业的服务效率和质量，其合同期限

一般为长期。 

4.3. PPP 当前发展的主要瓶颈与障碍 

由于 PPP 模式在国内的快速发展阶段仍旧较短，缺乏运行经验与市场调节，因此当前 PPP 发展的一

个重要障碍便是体制机制的不健全所导致的 PPP 运行的高成本。PPP 是通过契约或者合同将政府公共部

门与市场私人部门捆绑起来的机制，但市场是有风险的，在非绝对安全的环境下无法保证市场力量的参

与度，经济环境的复杂性、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国际局势的多变性都会对 PPP 的运行产生影响，即便

不影响政策执行，也会使其效率大幅降低。这一现象的出现其主要原因仍旧是运营机制的不完善，国内

公用事业的供给服务一直被政府部门所垄断，且市场力量很容易在公权力的威慑下产生对公共部门的不

信任感，因此当市场力量面对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时，他们往往会选择十分保守的措施，这也是为什么

国内市场化一直取不得明显成效，外包供给效率低下的原因，所以体质机制的不完善会提高 PPP 模式运

行的成本，此为瓶颈与障碍之一。 
其次，各级政府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压力是“绩效考核”，其最重要的指标便是经济发展状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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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各地各级政府为了保证绩效目标的达成，往往在公共服务外包过程中一味地强调经济效益，而忽视

了整个外包服务的管理和监督。这种以经济效益为先的选择标准导致政府部门在选择竞标单位是完全以

价格为主要依据，忽视了对服务质量、诚信体系等因素的考查，“重融资，轻管理”增加了政府会产生

隐性债务危机的风险，而单一的准入制度则为日后的服务过程留下了安全隐患，极有可能会因为安全事

故而对政府的形象和权威产生打击。因此，要完善市场力量的准入制度，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选择指标，

城市公用事业服务本质上是公共性产品，需要为所有消费者，即公众负责。 
复次，是 PPP 项目的吸引力还不够足。项目运行的前提是政府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达成合作协议，

首先便是市场主体要有与政府合作的欲望，以及能否通过合作获得利益。但就目前的许多案例来看，PPP
项目对市场力量的吸引力度还不够大，它所表现出的风险远远超出了潜在的经济诱惑，所以导致诸多市

场主体的积极性不足，政府部门难以找到合适的主体进行外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因于 PPP 模式是刚

刚起步，存在很多隐性的安全隐患，以及政府未能制定出相应的容错和纠错机制以保障合同双方的合法

利益。 

4.4. 公众对 PPP 的认知误区简析 

PPP 模式是我国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的一种全新方式，无论对于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而言，它都是

新时期城市公用事业合同式治理的用一种政策工具，但由于 PPP 的发展还不够深入，相关理论解释也很

难跟得上实际环境的复杂多变，所以公众对 PPP 的认知也产生了一些误区。首先，PPP 不只是一种融资

模式，也不全是政府投资。不能说采用 PPP 项目就是政府完全脱离了公用事业供给服务，也不是说政府

在通过这种方式弥补财政亏损，转嫁服务危机。PPP 的发展，其本质目的是为了提高城市公用事业的服

务治理和运营效率，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公用事业服务需求，社会资本的进入是为了建立更好的供给

体制，同时能够引进民间先进灵活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激发城市公用事业市场活力。因此，认识 PPP
模式的发展本质需要全方位分析各主体的关系，避免以偏概全，影响政策执行。其次，PPP 是政府采购

而不是政府投资。正是因为市场需求的急剧增长和政府公共部门落后的供给服务能力产生矛盾，为了给

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政府需要引入市场资本的力量解决困境，其本质上仍是政府部门提供的城市

公用性服务，而不是政府为追求经济利益选择的投资方式。最后，PPP 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风险共担

和利益共享。这点再次从利益分配角度强调了城市公用事业服务的公共性，是政府部门解放生产力并提

高服务质量的措施，其最终目的还是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这种方式只不过是客观增强了政府的供给

服务能力，同时为市场力量带去了积极效益，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增长。 

5. 合同式治理为我国城市公用事业改革带来的机遇 

我国正处在飞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增长速度较快，但恰恰是在这种经济增速较快的

时期更要保持稳定增长的能力，注意防范各环节的危机与风险。城市公用事业作为我国经济生活稳定发

展的基础性保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诚然，合同式治理时代的到来，也为我国城市公用事业的改革发

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5.1. 合同式治理提升了政府服务效率 

传统依靠公权力的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在不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大前提下，政

府的服务效率面临着日趋低下的风险，且高需求意味着政府要增强供给，但这恰恰政府部门低下的供给

能力不相符合。此外，其提供的公共服务呈现出质量劣等但价格高昂的特点，在此背景下，城市公用事

业的公共服务性便不能得到很好的践行，且会对政府部门的权威和公信力产生影响。但合同式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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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进通过引入私人主体参与竞争，市场通过比价选择更为有利的主体提供公共服务，这种方式改变了

以往较高质劣的困境，不仅提高了服务质量，而且有效释放了政府的生产力，使得政府能够从供给困境

中解脱出来将精力耗费在更宏观的政策制定方面，同时大大提高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增强了民众的安

全感和获得感。不仅如此，市场私人主体的进入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与理念，对政府部门的

管理进行了一个刺激，提升了政府部门的组织活力，提升了服务效率。 

5.2. 合同式治理提高了经济增长率 

在公私合作模式中，政府往往会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合适的市场私人主体承担公共服务职能，这便

引入了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这种方式的好处便是政府可以自由选择价格最低但服务质量较好且值得信

赖的合作伙伴外包公共服务，对政府而言，这种模式会大幅减轻财政负担和组织压力。此外，通过特许

经营和股权合作承担的 PPP 项目，政府不用承担资金压力，反而会在合同期满之后回收产权，获得收益。

而因此节省出来的资金政府则可以用作教育、公益、社会保障等其他领域的财政投入。同时对于市场主

体而言，其本质目标便是为了盈利，因此他们会想方设法改善技术、降低成本，并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

来，从而刺激经济的增长。 

5.3. 合同式治理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与传统政府垄断型供给不同的是，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为了保证利润的增长，市场主体会以

消费者为导向，不断改进经营理念，提高服务质量，从而获得稳定的消费群体。所以，在市场的调解下，

市场主体会迫于生存压力而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政府则会充分发挥监督与管理职能，确保公共服

务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合同式治理能够在保证公众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

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居民消费信心。 

6. 合同式治理框架下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面临的挑战 

合同式治理是政府部门为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和基于自身职能转变的需求而选择的一种全新

的治理工具，在城市公用事业领域，政府将有传统的服务供给者变为参与者甚至监督者，这将与政府的

职能更加匹配，同时，政府功能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公共部门将完全退出公用事业供给和服务领域，相反，

在全新的职能配置下，政府部门将面临新的挑战。 

6.1. 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职能缺位 

与一般性竞争领域的泛市场化改革不同，城市公用事业由于技术经济特征的特殊性及承担的重要社

会目标，决定了其市场化改革具有特殊内涵，要求市场力量与政府干预的联合方可奏效[10]。这便要求政

府部门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并全面分析自身的职能定位。要迫使政府从传统的服务供给者加速向监督

者转变，建立合理的供给与监督体系。此外，需要政府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保证新进者与在位者的

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以及在市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出面保证其社会效益等等，政府需

要建立机制实现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功能，同时也是政府重新审视定位和强化职能的过程，在城市公用

事业市场化改革中，合同双方均为保证供给服务有效执行的重要主体，因此一定要有健全的体制机制保

证政府职能不缺位，供给服务不失误。 

6.2. 规制体系不完善，供需结构性矛盾显著 

规制体系强调政府部门的管制，是政府对外包服务的监督过程。由于城市公用事业系统庞大，所面

临的风险也很复杂。所以，即便政府的职能发生转变，也要建立完善的规制体系保证发展过程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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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目前规制体系中需求与供给结构的不完善表现在规制的主体、设计、实施以及客体等多个方面。

比如规制结构不统一、力度不够、主体缺位；规制设计缺乏科学论证，规制能力低下；市场竞争主体不

成熟，支撑体系不完善等等。所以建立公平公正的规制机制，提高规制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改变结

构性矛盾的当务之急。 

6.3. 合同治理链条风险迭生 

合同治理链条的风险存在于合同设计、协商、执行、监管的全阶段。设计和协商阶段，由于信息不

对称而导致合同签订前无法预估到所有的潜在风险，比如部分地方政府在前期酝酿阶段因执行不力而导

致的评估不认真、招投标不公正、合同签订不严谨的问题，亦或是因内外部环境复杂性而导致的重新议

价的成本、无效率的项目决策等等问题。在执行和监管阶段，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增加的政治风险，监

管过程中的纠纷和合同争议、行政诉讼等问题，皆是合同治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重要挑战。 

7. 完善合同式治理模式的对策建议 

合同式治理的施行必须要有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有效的合同治理强调合同双方都能以一种积极的态

度参与治理过程。从合同治理施行的效率和质量来看，本文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7.1. 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充分保障合同双方的正当权益 

合同的本质是一种法律手段，健全相应的法律机制非常重要([11], p. 75)。公私合作的服务供给模式

既要重视公共利益，也要保障私人利益，这是合同双方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基础。就城市公用事业的市

场化改革而言，其本身就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因此保障私人合法利益不受侵犯是政府部门必须履行的

义务。综上，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不仅能够明确合同双方的责任，保障各自的合法权益，更是合同

式治理今后发展必须要完成的基础性工作。所以，要加快建立覆盖从中央到地方的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

体系。 

7.2. 设立专门的合同监管机构，提高合同治理的管理能力 

政府公共部门与市场私人部门作为合同治理的两个主体，任何一方作为监管方都有可能造成监管过

程的不公平，因此，可以探索建立专门的合同管理制度，聘请专门的合同管理人才组成合同监管机构，

组建专业的合同管理队伍。如此一来，可以保证市场私人主体安全性的提高，避免其因为觉得合同监管

的缺失和不到位而致使个人的利益受损。这种专门的合同管理制度也可以被应用到城市公用事业管理之

外的行业当中，同时需要考虑如何才能激发合同管理队伍的职业积极性，以保证他们能够始终公平公正，

这种探索将是提高合同式治理管理能力的创新措施。 

7.3. 保证竞争主体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合同式治理与传统治理方式的不同在于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因此如果要保证合同式治理真正发挥

作用，便要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保证市场竞争规则和准入制度对于所有主体均是一样的，

保证各竞争主体的合法权益，以此促进经营者通过效率、降低成本来获取合理回报。因此，公平的竞争

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践行其服务职能，确保公共服务意识不走样，而市场主体也需本着公平竞争的理念

参与投标，同时需要设立专门的法规禁止任何形式的恶意竞争和非法竞争活动。 

7.4. 建立公共服务项目评估机制，引入外界监督和管理 

社会公众作为城市公用事业服务的受益者，对于服务质量和效率具有最直观的感受，也最具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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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评估机制最能够缺乏对社会公众意见的收集和分析，新时期合同式治理模式因强调信息公开，对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采取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加强监督，项目完成后应主动征求消费者的反馈，对服务效率、

服务质量、整体满意度、不足以及建议等做到能收集则尽量收集，确保对监管部门和供给部门的全方位

监督反馈，以保证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取得明显实效，同时也确保中标单位不会敷衍了事、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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